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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居民來港家庭團聚的出入境安排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議員就有關內地居民來港家庭團聚的出入境

安排的事宜提出的關注。 
 
 
內地居民來港的出入境安排  
 
2.  《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訂明， "中國其他地區的人
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香港特區")須辦理批准手續，其中進入
香港特區定居的人數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徵求香港特區政府的

意見後確定。" 
 
3.  內地居民如欲來港定居，須向其內地戶籍註冊地的公安機關

管理部門申領單程通行證 (下稱 "單程證 ")。目前的單程證配額為
每天150個，其中60個分配予持有居留權證明書 1(下稱"居權證")的
人士，其餘供來港與家人團聚的其他內地居民申請，包括分隔兩地

的配偶與18歲以下的隨行子女、在內地無人撫養而需要來港投靠
親屬的兒童、來港照顧60歲以上年老無依父母的人士，以及在內地
無人供養而需要來港投靠親屬的長者。  
 
4.  除透過單程證來港定居，內地居民亦可向內地公安機關出入

境管理部門申領"往來港澳通行證"(俗稱"雙程證")來港。他們在港
的逗留期限將視乎其所持簽注的類別而定。 

                                                 
1 根據《入境條例》 (第115章 )附表1第2(c)段聲稱享有居留權的人士，須向入境事務處

(下稱"入境處")申領居權證。內地居民如持有入境處簽發的居權證，並將之附貼於內地
當局簽發的單程證上，便可來港行使其居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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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內地居民來港家庭團聚的出入境安排的事宜的商議工作  
 
簽發單程證  
 
5.  委員普遍認為，家庭團聚應屬政府當局人口政策所涵蓋的

優先範疇。鑒於單程證制度已實施超過10年，部分委員認為，政府
當局應與內地當局聯繫，改善每天150個單程證配額的編派及分配
機制，使有內地成員的家庭得以早日團聚。 
 
6.  政府當局表示，內地當局自1997年5月起實施 "打分制 "，
用以審定申請人的資格及赴港定居的次序。除居權證持有人外，

審批單程證申請的主要考慮因素包括分隔年期及申請人或其居港

親屬的年齡。單程證制度的目的是讓內地居民以有秩序的方式來港

與家人團聚。內地當局已不時改善該制度，例如在2009年進一步
放寬分隔兩地配偶的單程證申請的放行分數線，藉以把此類申請人

的輪候時間由2005年的5年縮短至4年。此外，自2001年起，長期
分隔兩地配偶的分額剩餘名額已分配給分隔時間較短的配偶及其

隨行子女。分隔兩地配偶隨行子女申請單程證的年齡限制，亦於

2003年由14歲放寬至18歲，只准一名子女隨行的限制亦告取消。 
 
7.  部分委員指出，過去數年的單程證整體每日配額使用率

不足，特別是居權證持有人和分隔兩地10年或以上配偶及其隨行
子女的分額，他們認為應把未經使用的名額編配予其他類別的

申請，例如香港居民在內地的成年子女。 
 
8.  政府當局強調，單程證制度的政策目標，是讓內地居民可

依據內地相關法律及法規，通過內地當局的審批，有秩序地來港與

家人團聚。單程證是內地有關機關製發的證件，其受理、審批及簽

發屬內地當局的職權範圍。香港特區政府會在個案層面作出配合，

包括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子女簽發居權證，以及在有需要時協助核

實申請人提交證明文件的真偽及申請人報稱與其在港親屬的關係。

政府當局指出，當局一直並會繼續就整體單程證配額使用的情況與

內地當局交換意見，並向他們反映社會的訴求。  
 
超齡子女 2 申請單程證 
 
9.  委員於2010年獲悉，港人在內地 "超齡子女 "自2011年4月
1日起，可申請單程證來港與親生父母團聚。據政府當局表示，
"超齡子女"來港定居的申請、審批及簽發程序，基本上與現時一般
                                                 
2 "超齡子女 "就是指： (a)在 2001年 11月 1日前，其親生父親或母親取得香港居民身份
時，其內地子女當時未滿14周歲；及 (b)在等候審批期間，因超過14周歲而失去獲審批
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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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程證的處理制度相若。合資格的申請人將可分批按序向戶籍所在

地縣級以上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提出申請。按合資格申請人

在港的親生父親或母親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證的時間先後，分階段

接受申請。首批將會是其親生父親或母親在1980年之前(即1979年
12月31日或以前)已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證的申請人。 
 
10.  委員歡迎並讚賞政府當局在擬訂新安排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但關注申請安排的細則和處理申請所需的時間，以及隨後各批內地

"超齡子女"申請單程證的時間表。委員籲請政府當局和內地當局在
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早公布有關的詳細安排。 
 
11.  據政府當局表示，涉及的香港居民在內地的成年子女數以

萬計。鑒於過去10年累積約8萬個單程證餘額，這將有助有效回應
"超齡子女"的訴求。儘管如此，香港特區政府和內地當局均須作出
安排，以確保他們以有秩序的方式來港。政府當局表示，新安排以

下述政策目標為大前提，即根據客觀透明的準則，讓合資格申請人

按序來港作家庭團聚。申請並無設定截止日期，合資格內地"超齡
子女"可按其定居計劃提出申請。 
 
12.  政府當局在2013年3月20日立法會會議上回應一項口頭質詢
時表示，內地當局現正受理親生父親或母親在1982年以前首次取得
香港身份證的內地居民的申請。 
 
設立渠道讓在港育有子女的內地母親申請單程證  
 
13.  部分委員指出，有些內地母親持附有"探親"簽注的雙程證來
港照顧其在港年幼子女，他們對此類家庭所面對的困難深感關注，

尤其是在港育有子女的內地單親母親。這些內地婦女因配偶 (屬
香港居民 )已經身故或已和配偶離異而變成不合資格申請單程證。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與內地當局討論，考慮把未經使用的

分額編配予已提出單程證申請、但因種種理由而變成不合資格申請

單程證的港人在內地配偶，而在港育有子女的內地單親母親將可

獲得優先處理。 
 
14.  關於容許不符合 "夫妻團聚"申請資格但有年幼子女在港的
內地居民申請單程證的建議，政府當局表示，此項建議涉及多方面

的考慮，必須審慎處理。舉例而言，此項建議可能會對目前合資格

申請單程證的人士的輪候時間構成負面影響。入境處會就個別

個案，例如配偶(屬香港居民)已經身故並有年幼子女的單程證申請
人，向內地出入境機關反映個案的特殊情況，以及有關個案的詳情

和背景，以供其積極考慮。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內地單親母親

提出的"一年多次"來港探親簽注申請，部分已獲得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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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15.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14年1月29日



附錄  
 

內地居民來港家庭團聚的出入境安排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2010年4月26日  
 

議程 
會議紀要 
 

2010年6月29日  
 

議程 
會議紀要 
 

2010年10月26日  
 

議程 
會議紀要 
 

2011年1月15日  
 

議程  
會議紀要 
 

研 究 內 地 與 香 港 特 區

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 

2011年6月14日  
 

議程  
會議紀要 
 

內務委員會 2012年6月29日  報告  
 

2013年3月20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2項質詢) 
 

立法會  

2014年1月22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4項質詢)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14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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